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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

二次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2〕第 527 号 
 

 

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2 年 5月 9 日，我部对你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

称“年报”）发出年报问询函，你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披露

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回

函”）。 

1、年报及回函显示，（1）2017年，你公司通过收购深圳创

新云海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方式变更部分云安全系统项目（募投

项目之一）的实施方式，相应实施主体变更为深圳创新云海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创新云海”），并将原募投项目云安全系统

项目变更为深圳盐田港二期数据中心项目（以下简称“二期项

目”）；（2）2017年3月28日，创新云海与九州恒盛电力科技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九州恒盛”）签署《项目用电委托协议书》及

补充协议，在上述协议履行期间，深圳市发改委出台相关政策，

导致获得能耗指标的批复难度增大，九州恒盛未取得相关能耗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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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批复及办理相关报装全部电力相关手续，不具备签署电力工程

的建设工程合同条件，导致扩建项目停滞；（3）2018年12月，创

新云海与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通服”）

签署《用户电力工程施工合同》，中通服将负责二期项目电力工

程的设计、报装报建、安装等，因有关政策调整等原因，中通服

未能完成合同义务，双方于2019年12月10日签署《深圳盐田港云

计算中心项目电力工程合同终止协议》；（4）2020年4月8日，创

新云海与四川四海云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川四

海”）、北京四海云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四海”）签

署二期项目的《用户电力工程施工合同》，合同约定工程及服务

工作包含外电市工勘设计，外电市能评手续及报装报建等；（5）

2021年5月28日，创新云海与北京中网华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北京中网”）、四川四海签署《总承包合同》，开始着手

进行二期项目的施工及设备采购等工作；（6）2017年6月公司支

付二期项目咨询费用52.50万元、供电立项及工程预付款2,950

万元（另以自有资金支付50万）；2021年5月支付施工预付款6，

000万元，合计9，002.50万元；（7）因受疫情影响，项目无法正

常实施，经公司与施工方协商签署补充协议，扣除施工方已发生

且不可退回的二期项目相关设计及咨询费用外，施工方拟于2022

年向公司退回8,320万元预付款，具体明细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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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 

施工单位  
合同  
名称  

内容  
合同  
金额  

支付时间  已支付  
已完工
金额  

剩余  
款项  

1 
四川四海云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、 

北京四海云能科技有限公司 

用户电

力工程

施工合
同 

深 圳数 据

中 心二 期
电力工程 

3,850.00 2020.04.08 2,850.00  2,850.00 

2 
四川四海云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、 

北京中网华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

总承包

合同 

深 圳数 据

中 心二 期

电力工程 

12,000.00 2021.05.31 6,000.00 530.00 5,470.00 

合计 15,850.00 —— 8,850.00 530.00 8,320.00 

2022 年 6 月 8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

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》，称公司拟终止收购

创新云海少数股权（目前公司持有创新云海 96.91%的股权），并

终止二期项目的实施计划，将上述两个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

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说明：（1）2017年至 2021年期间，针对二

期项目公司先后与九州恒盛、中通服、四川四海、北京四海、北

京中网等多家施工方签署相关协议与合同，请说明上述施工方的

成立时间、注册资本与实缴资本、主营业务、与公司合作年限，

与公司及历任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；

（2）结合上述各协议与合同约定的具体业务与内容等，说明公

司与上述多家施工方签署相关协议与合同的具体原因、合理性与

必要性；（3）上述施工方已提供的具体服务、建设进展、项目停

滞具体原因；（4）公司支付上述施工方款项的具体情况，2017

年 6 月支付款项的收款方信息；（5）公司与施工方协商签署退回

8,320万元预付款补充协议的具体时间、协议具体内容、施工方

已发生且不可退回的二期项目相关设计及咨询费用的具体内容

及计算依据；（6）二期项目取得能耗用电批复及办理相关报装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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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手续的具体情况，该项目是否曾具备开工建设的法定条件，如

否，公司于 2021 年 5月支付施工预付款 6，000 万元且于短期内

以疫情影响为由要求供应商退回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上述交易与预

付款项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及合理性，公司是否存在以预付款形式

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或被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形；

（7）结合创新云海主营业务，说明终止收购创新云海股权及二

期项目对创新云海及上市公司相关业务的具体影响。 

请公司独立董事、监事、会计师、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

进行核查，说明已执行的核查程序及有效性，对上述事项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2、年报显示，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中预付股权收购意

向金余额 3,000 万元。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款项的具体内容，

包括但不限于拟购买股权的具体情况、签订相关协议的具体时间

及协议内容、是否具备商业实质及合理性、下一步收购计划，以

及公司是否就相关交易及意向金的支付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及

信息披露义务。请会计师、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年报显示，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中袁佳宁占用资金余额

1,816.77 万元，仅计提坏账准备 97.91 万元。请公司结合袁佳

宁的偿债能力及还款意愿与计划，说明是否已计提了充分的坏账

准备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6 月 28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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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2年 6月 14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
